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91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惟捷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冠銘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57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02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張惟捷所犯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貳年。應

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捌月。

    理  由

一、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 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

告張惟捷（下稱被告）提起上訴，且於本院審理時明示僅對

於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論

斷罪名及沒收均未上訴（見本院卷第64頁），故依前揭規

定，本院應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進行審理，其他部分非本院

之審判範圍。至於本案之犯罪事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及理由、論斷罪名、沒收部分，均如原判決所載。

二、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承犯行，亦與告訴人蒙姿璇達成和

解，被告僅係為友人籌措調度資金而為本案犯行，動機並非

至惡，且本案偽造之本票金額非鉅，告訴人亦未將本案偽造

之本票轉手他人，被告所為與藉由販賣大量偽造有價證券牟

利而擾亂金融秩序者不同，請求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予以酌

減其刑等語。

三、經查：

　㈠偽造有價證券罪為最輕本刑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考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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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旨在維護市場秩序，保障交易信用，然同為觸犯偽造有

價證券罪之行為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

或有專以偽造大量之有價證券販售圖利，亦有僅止於作為清

償債務之用，其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

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自非不可

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

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

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

原則。本院考量被告擅自冒用「葉益城」、「徐兆宏」名

義，簽立本案2張本票，行為固不足取，然被告偽造本票之

目的係在取信告訴人以向其取得款項，且所偽造本票之票面

金額分別為新台幣（下同）14萬元、16萬元，尚非甚鉅，更

未在交易市場上廣泛流通，其犯行與一般智慧型經濟罪犯大

量偽造有價證券用以販賣或詐欺等嚴重擾亂社會金融秩序之

情形顯然有別，縱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有期徒刑3年，猶嫌

過重，而有情輕法重之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爰

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就被告所犯2次偽造有價證券罪分別酌

減其刑。　　

　㈡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

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

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檢察官於起訴

書及歷審審判中均未主張被告構成累犯，是本院無從認定其

有無累犯加重規定之適用，但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

科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㈢原審以被告所犯之2次偽造有價證券罪事證明確予以科刑，

固非無見。惟查，被告固曾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本院以

104年度上訴字第369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9月，嗣經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202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經入監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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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105年12月8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至106年5月10日保

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以已執行完畢論等情，有上開本

院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然刑法第

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

「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

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

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

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

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

否猶重等等），以為判斷，自不得僅以其曾有同類犯罪之前

科，即謂全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餘地。而刑法第201條第1項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所定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重刑，乃係基於有價證券之廣大流通性，如有偽造，勢將對

以信用為基礎之金融交易秩序造成不可預估之嚴重損害，惟

依前開所述，本案被告犯罪情節造成金融交易秩序及市場交

易信用之危害尚屬有限，經斟酌本案情節與刑法第201條第1

項之法定刑，被告本案所為合於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

定，原判決未依該規定予以酌減其刑，即有未洽。是被告上

訴以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且量刑過重為

由，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

刑（含定應執行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㈣爰審酌被告所為危害票據自由流通與市場交易安全，更造成

告訴人之財產損失，且雖於原審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然尚未

履行，未實際彌補告訴人之損失，且前因偽造有價證券、公

共危險等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素行不佳；惟被告坦承犯行，態度

尚稱良好，兼衡其犯罪動機、手段、所生損害、告訴人請求

對被告從重量刑（見原審卷第37、100頁、本院卷第37至39

頁），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

（見本院卷第6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

示之刑；而被告所犯2罪之時間相近、犯罪手法相同，於併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合處罰時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

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基於罪

責相當之要求，並斟酌其整體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

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定應執行有

期徒刑2年8月。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亞筑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邱  顯  祥

                               法　官  廖  慧  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慈  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本案科刑法條：

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

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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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91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惟捷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冠銘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7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0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張惟捷所犯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貳年。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捌月。
    理  由
一、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 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張惟捷（下稱被告）提起上訴，且於本院審理時明示僅對於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論斷罪名及沒收均未上訴（見本院卷第64頁），故依前揭規定，本院應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進行審理，其他部分非本院之審判範圍。至於本案之犯罪事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論斷罪名、沒收部分，均如原判決所載。
二、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承犯行，亦與告訴人蒙姿璇達成和解，被告僅係為友人籌措調度資金而為本案犯行，動機並非至惡，且本案偽造之本票金額非鉅，告訴人亦未將本案偽造之本票轉手他人，被告所為與藉由販賣大量偽造有價證券牟利而擾亂金融秩序者不同，請求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予以酌減其刑等語。
三、經查：
　㈠偽造有價證券罪為最輕本刑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考其立法意旨在維護市場秩序，保障交易信用，然同為觸犯偽造有價證券罪之行為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專以偽造大量之有價證券販售圖利，亦有僅止於作為清償債務之用，其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本院考量被告擅自冒用「葉益城」、「徐兆宏」名義，簽立本案2張本票，行為固不足取，然被告偽造本票之目的係在取信告訴人以向其取得款項，且所偽造本票之票面金額分別為新台幣（下同）14萬元、16萬元，尚非甚鉅，更未在交易市場上廣泛流通，其犯行與一般智慧型經濟罪犯大量偽造有價證券用以販賣或詐欺等嚴重擾亂社會金融秩序之情形顯然有別，縱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有期徒刑3年，猶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之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就被告所犯2次偽造有價證券罪分別酌減其刑。　　
　㈡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檢察官於起訴書及歷審審判中均未主張被告構成累犯，是本院無從認定其有無累犯加重規定之適用，但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㈢原審以被告所犯之2次偽造有價證券罪事證明確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固曾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本院以104年度上訴字第369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9月，嗣經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2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經入監執行後，於105年12月8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至106年5月10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以已執行完畢論等情，有上開本院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然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重等等），以為判斷，自不得僅以其曾有同類犯罪之前科，即謂全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餘地。而刑法第201條第1項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所定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刑，乃係基於有價證券之廣大流通性，如有偽造，勢將對以信用為基礎之金融交易秩序造成不可預估之嚴重損害，惟依前開所述，本案被告犯罪情節造成金融交易秩序及市場交易信用之危害尚屬有限，經斟酌本案情節與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法定刑，被告本案所為合於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原判決未依該規定予以酌減其刑，即有未洽。是被告上訴以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且量刑過重為由，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含定應執行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㈣爰審酌被告所為危害票據自由流通與市場交易安全，更造成告訴人之財產損失，且雖於原審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然尚未履行，未實際彌補告訴人之損失，且前因偽造有價證券、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素行不佳；惟被告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兼衡其犯罪動機、手段、所生損害、告訴人請求對被告從重量刑（見原審卷第37、100頁、本院卷第37至39頁），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6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而被告所犯2罪之時間相近、犯罪手法相同，於併合處罰時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基於罪責相當之要求，並斟酌其整體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8月。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亞筑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邱  顯  祥
                               法　官  廖  慧  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慈  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本案科刑法條：
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91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惟捷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冠銘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57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02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張惟捷所犯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貳年。應
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捌月。
    理  由
一、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 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
    告張惟捷（下稱被告）提起上訴，且於本院審理時明示僅對
    於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論
    斷罪名及沒收均未上訴（見本院卷第64頁），故依前揭規定
    ，本院應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進行審理，其他部分非本院之
    審判範圍。至於本案之犯罪事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及理由、論斷罪名、沒收部分，均如原判決所載。
二、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承犯行，亦與告訴人蒙姿璇達成和解
    ，被告僅係為友人籌措調度資金而為本案犯行，動機並非至
    惡，且本案偽造之本票金額非鉅，告訴人亦未將本案偽造之
    本票轉手他人，被告所為與藉由販賣大量偽造有價證券牟利
    而擾亂金融秩序者不同，請求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予以酌減
    其刑等語。
三、經查：
　㈠偽造有價證券罪為最輕本刑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考其立
    法意旨在維護市場秩序，保障交易信用，然同為觸犯偽造有
    價證券罪之行為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
    或有專以偽造大量之有價證券販售圖利，亦有僅止於作為清
    償債務之用，其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
    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自非不可依
    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
    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
    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
    則。本院考量被告擅自冒用「葉益城」、「徐兆宏」名義，
    簽立本案2張本票，行為固不足取，然被告偽造本票之目的
    係在取信告訴人以向其取得款項，且所偽造本票之票面金額
    分別為新台幣（下同）14萬元、16萬元，尚非甚鉅，更未在
    交易市場上廣泛流通，其犯行與一般智慧型經濟罪犯大量偽
    造有價證券用以販賣或詐欺等嚴重擾亂社會金融秩序之情形
    顯然有別，縱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有期徒刑3年，猶嫌過重
    ，而有情輕法重之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爰依刑
    法第59條規定，就被告所犯2次偽造有價證券罪分別酌減其
    刑。　　
　㈡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
    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
    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檢察官於起訴
    書及歷審審判中均未主張被告構成累犯，是本院無從認定其
    有無累犯加重規定之適用，但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
    科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㈢原審以被告所犯之2次偽造有價證券罪事證明確予以科刑，固
    非無見。惟查，被告固曾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本院以10
    4年度上訴字第369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9月，嗣經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上字第202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經入監執行後，
    於105年12月8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至106年5月10日保護管
    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以已執行完畢論等情，有上開本院判
    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然刑法第59條
    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
    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
    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
    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
    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
    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重
    等等），以為判斷，自不得僅以其曾有同類犯罪之前科，即
    謂全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餘地。而刑法第201條第1項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所定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刑，
    乃係基於有價證券之廣大流通性，如有偽造，勢將對以信用
    為基礎之金融交易秩序造成不可預估之嚴重損害，惟依前開
    所述，本案被告犯罪情節造成金融交易秩序及市場交易信用
    之危害尚屬有限，經斟酌本案情節與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法
    定刑，被告本案所為合於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原判
    決未依該規定予以酌減其刑，即有未洽。是被告上訴以原判
    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且量刑過重為由，指摘原
    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含定應
    執行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㈣爰審酌被告所為危害票據自由流通與市場交易安全，更造成
    告訴人之財產損失，且雖於原審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然尚未
    履行，未實際彌補告訴人之損失，且前因偽造有價證券、公
    共危險等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素行不佳；惟被告坦承犯行，態度
    尚稱良好，兼衡其犯罪動機、手段、所生損害、告訴人請求
    對被告從重量刑（見原審卷第37、100頁、本院卷第37至39
    頁），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
    見本院卷第6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之刑；而被告所犯2罪之時間相近、犯罪手法相同，於併合
    處罰時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
    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基於罪責
    相當之要求，並斟酌其整體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
    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定應執行有期
    徒刑2年8月。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亞筑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邱  顯  祥
                               法　官  廖  慧  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慈  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本案科刑法條：
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
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91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惟捷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冠銘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7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0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張惟捷所犯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貳年。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捌月。
    理  由
一、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 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張惟捷（下稱被告）提起上訴，且於本院審理時明示僅對於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論斷罪名及沒收均未上訴（見本院卷第64頁），故依前揭規定，本院應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進行審理，其他部分非本院之審判範圍。至於本案之犯罪事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論斷罪名、沒收部分，均如原判決所載。
二、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承犯行，亦與告訴人蒙姿璇達成和解，被告僅係為友人籌措調度資金而為本案犯行，動機並非至惡，且本案偽造之本票金額非鉅，告訴人亦未將本案偽造之本票轉手他人，被告所為與藉由販賣大量偽造有價證券牟利而擾亂金融秩序者不同，請求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予以酌減其刑等語。
三、經查：
　㈠偽造有價證券罪為最輕本刑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考其立法意旨在維護市場秩序，保障交易信用，然同為觸犯偽造有價證券罪之行為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專以偽造大量之有價證券販售圖利，亦有僅止於作為清償債務之用，其偽造有價證券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本院考量被告擅自冒用「葉益城」、「徐兆宏」名義，簽立本案2張本票，行為固不足取，然被告偽造本票之目的係在取信告訴人以向其取得款項，且所偽造本票之票面金額分別為新台幣（下同）14萬元、16萬元，尚非甚鉅，更未在交易市場上廣泛流通，其犯行與一般智慧型經濟罪犯大量偽造有價證券用以販賣或詐欺等嚴重擾亂社會金融秩序之情形顯然有別，縱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有期徒刑3年，猶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之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就被告所犯2次偽造有價證券罪分別酌減其刑。　　
　㈡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檢察官於起訴書及歷審審判中均未主張被告構成累犯，是本院無從認定其有無累犯加重規定之適用，但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㈢原審以被告所犯之2次偽造有價證券罪事證明確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固曾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經本院以104年度上訴字第369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9月，嗣經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2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經入監執行後，於105年12月8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至106年5月10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以已執行完畢論等情，有上開本院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然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重等等），以為判斷，自不得僅以其曾有同類犯罪之前科，即謂全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餘地。而刑法第201條第1項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所定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刑，乃係基於有價證券之廣大流通性，如有偽造，勢將對以信用為基礎之金融交易秩序造成不可預估之嚴重損害，惟依前開所述，本案被告犯罪情節造成金融交易秩序及市場交易信用之危害尚屬有限，經斟酌本案情節與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法定刑，被告本案所為合於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原判決未依該規定予以酌減其刑，即有未洽。是被告上訴以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且量刑過重為由，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含定應執行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㈣爰審酌被告所為危害票據自由流通與市場交易安全，更造成告訴人之財產損失，且雖於原審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然尚未履行，未實際彌補告訴人之損失，且前因偽造有價證券、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素行不佳；惟被告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兼衡其犯罪動機、手段、所生損害、告訴人請求對被告從重量刑（見原審卷第37、100頁、本院卷第37至39頁），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6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而被告所犯2罪之時間相近、犯罪手法相同，於併合處罰時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基於罪責相當之要求，並斟酌其整體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8月。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亞筑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邱  顯  祥
                               法　官  廖  慧  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慈  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附錄本案科刑法條：
刑法第201條
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